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基〔2015〕39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关于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转入
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
现将《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转入认定管理办法》（见附件）转发给你们，请及时通知各高中学校按照执行。

附件：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转入认定管理办法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5年4月30日

附件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转入认定管理办法
根据《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沪府发〔2014〕57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沪教委基〔2015〕31号），为保障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顺利有序进行，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管理，规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认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成绩转入的认定对象

外省市转学进入本市普通高中的学生（须学籍转入本市，下同），若已参加过外省市省级（含直辖市、自治区，下同）考试机构统一组织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可持省级考试机构开具的成绩证明，申请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应科目的考试成绩认定。

二、成绩转入的认定科目

1.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仅受理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的成绩认定，其中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不予认定。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思想政治、地理、历史6门科目等级性考试成绩不予认定。

2.凡转入本市普通高中的学生，其需认定的考试科目名称应与本市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名称一致，方可认定替代。与本市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名称不一致的，不予认定替代。

3.凡转入本市普通高中的学生，其已取得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关科目的考试成绩，经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认定后，不再参加本市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若学生本人申请参加本市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其原成绩不再予以认定。

三、成绩转入的认定办法 

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分合格、不合格两类。据此，外省市成绩转入认定办法如下：
1.外省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使用原始分数与等第成绩（或标准分数与等第成绩）同时评定的，则依据其等第成绩进行认定。其合格以上等第（含合格等第）均认定为“合格”，不合格等第认定为“不合格”。

2.外省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分为等第制的，其合格以上等第（含合格等第）均认定为合格，不合格等第认定为不合格。

3.外省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第的，其合格等第认定为“合格”，不合格等第认定为“不合格”。经外省市补考后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第的，其合格等第认定为“合格”，不合格等第认定为“不合格”。

4.外省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使用原始分数或标准分数评定的，按考生转入本市时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第划定办法，对其分数按相应科目的满分值换算后进行认定。

四、成绩转入的认定程序

考生根据各区（县）招办安排，在每年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启动后，将认定申请提交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认定。

成绩转入认定需提供证件材料如下：

1.考生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省级考试机构开具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3.由学籍所在学校盖章的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认定申请表（见附表）。

本办法自2014学年入学的高一年级起实行。

附表

  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转入认定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区县
	
	学校
	
	年级
	

	学籍号
	
	转入年月
	
	原高中所在省
	

	科目
	地理
	信息
科技
	思想政治
	历史
	物理
	物理
技能操作
	化学
	化学
技能操作
	生命
科学
	生命科学
技能操作

	原始
成绩
	
	
	
	
	
	
	
	
	
	

	注：1.本申请仅对本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合格性考试成绩认定，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不予认定；
    2.申请认定的科目名称必须与所列科目名称相同；
3.需要认定的科目成绩（等第）填写在相应位置上，不需要认定的科目，请打“/”；
4.随本表附身份证和原省级考试机构盖章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会考）成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

	我承诺上述成绩和信息真实。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人签名：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招办审核人签名：
区（县）招办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经学生本人及家长签字后，相关信息不得再更改。
	抄送：有关局、公司，各区县招办。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5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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